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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

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就武漢肺炎（COVID-19）疫

情期間我國就業安定措施之推動情形暨勞工紓困措施之落實狀

況與成效檢討，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前言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新一波疫情，110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核定「110 年衛生福利部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

困實施計畫」（下稱本計畫），對於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工

作受影響，致家庭生計受困之民眾予以救助，擴大照顧中低收入

邊緣戶，本計畫實施期間為 110 年 6 月 4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貳、 實施內容及方式 

  一、核發對象 

   以家戶（戶籍地）為單位，每戶由 1 人提出申請，109

年已獲核定本部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者免再申請，

由本部主動查調相關資料，109 年已申請未獲核定及 110

年新申請案，須符合下列各項要件： 

(一) 原有工作，因疫情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含雖有工作，

但每月工作收入減少），致家庭生計受困。 

(二) 未加入軍、公、教、勞、農保等社會保險（以 110 年

4 月 30 日之投保情況為依據）。 

(三) 家戶內人口存款（家戶內每人平均存款 15 萬元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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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加收入計算「家戶月平均收入」未逾當地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 2 倍。 

(四) 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紓困相關補助、補貼或津貼。 

 

  二、實施方式及發給金額 

(一) 申請及審核方式： 

  1、109 年已獲核定本部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者： 

民眾免申請，由政府主動查調申請人戶籍（未死

亡除戶）、加入勞工及農民保險投保情況（未加保）、

其他政府機關紓困補助情形（109 年及 110 年均未重

複領取），由弱勢 E 關懷系統主動協助審核，居住地

鄉（鎮、市、區）公所（以下簡稱公所）進行核定，

由本部依核定名冊直接撥付款項。 

      2、109 年申請本部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經核未

符合者： 

  民眾免申請，由政府主動查調民眾是否死亡除戶、

投保社會保險情形、財稅資料、是否領有其他政府機

關紓困補助，由弱勢 E 關懷系統主動協助審核，戶籍

地公所進行核定，由本部依核定名冊直接撥付款項。 

    3、110 年新申請案： 

     民眾可透過線上申請或郵寄申請（由本部協助於

系統登錄）方式辦理，由政府協助查調戶籍、財稅、

社會保險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紓困資料上傳比對平臺相

關資料，由弱勢 E 關懷系統協助審核，戶籍地公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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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定，由本部依核定名冊直接撥付款項。 

(二) 發給金額： 

    1、109 年已獲核定本部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符合

者，依 109 年核定金額發給，每戶以 1 次為限。 

      2、109 年度有申請但不符合者或 110 年新申請案，計算

家戶月平均收入依下列標準，核予 1-3 萬元： 

        (1)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 倍以下，核發 3 萬元。 

        (2)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 至 1.5 倍，核發 2 萬

元。 

        (3)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5 至 2 倍，核發 1 萬

元。 

        (4)申請人如屬單人戶，符合者，核發 1 萬元。 

 

參、執行成果 

    本計畫實施期間自 110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止，除 109

年申請案 52 萬 3,289 件，110 年新申請案計有 107 萬 1,758 件，

總受理案件 159 萬 5,047 件，截至 110 年 9 月底止核定符合 87

萬 4,870 件，發給紓困金 164 億 4,802 萬元。相較於 109 年核發

37.2 萬人計 49.8 億元，本次核發 87.5 萬人計 164.5 億元，本次

核定人數及金額均較前一年度倍增，已協助大部分未能參加社

會保險之勞工渡過疫情期間之困境。 

肆、經費編列 

    為辦理前揭紓困措施，本部於第 3 次追加特別預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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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6 億元，惟因本次疫情升至三級警戒，百業皆受影響，申請

人數超出預期，總經費約需 171.25 億元（含本部、各地方政府

及公所行政費用），扣除原編列 64.76 億元，爰辦理追加 106.49

億元。為及時紓解民困，除由原編預算支應，並依災防法規定，

由本部肺炎特別預算防治及紓困經費移緩濟急辦理，相關經費

俟本次追加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歸墊。 

 

伍、本次紓困精進作為 

    針對去（109）年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申請產生之申請程

序繁複，認定困難等問題，本部於 110 年之精進作為如下： 

  一、力求從寬、從速： 

   109 年申請之 52 萬餘人免再申請，由政府主動審查

核定；新申請案民眾無須檢附工作證明、收入減少證明，

從寬認定；政府主動查調戶籍、社會保險、財稅、國發會

比對平臺等資料，加速審核時程。 

  二、建置線上申辦及查詢系統： 

       新增建置線上申辦系統，民眾可線上申請並查詢案

件處理進度，避免臨櫃申請群聚增加感染風險。 

  三、強化事前演練： 

          開辦前完成系統增修及功能測試、並製作線上申請

教學影片、擴充系統諮詢客服專線等。 

  四、建立溝通平臺： 

          110 年 5 月 28 日及 5 月 31 日邀集地方政府召開相關

作業研商會議，另運用 line 群組與縣市政府人員立即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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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回應，1957 專線並增席次，及時提供及更新 QA，協助

宣導與提供民眾諮詢。 

  五、因應指引及應變計畫： 

          提供縣市政府因應指引、應變計畫參考範本，加強相

關防疫措施及應變作為。 

 

陸、成效檢討 

本次針對 109 年執行問題檢討並精進相關措施，採從寬申

請、從速審查及增加線上或郵寄申辦方式，因申請程序簡便，除

匯款帳戶資料外，民眾無須檢附證明文件，相關資料皆由政府主

動查調，復以疫情衝擊頗大，民眾紓困需求遽增，核定補助從 109

年 37.2 萬人增加至 110 年 87.4 萬人，補助金額亦從 109 年 49.8

億元增加為 164.5 億元，受益人數及補助金額皆倍增。本部已就

精進申請、審核及撥款等作業程序，確認各項權責分工，以降低

審查核定疑義及提高撥款效率。將持續優化線上申辦檢核機制，

減少不符案件申請及後續行政事務負擔；對於線上申請困難者

可至公所臨櫃申請，以利公所即時瞭解案家需求。 

柒、結語 

「急難紓困」是政府行之有年的救助措施，紓困 4.0 延續 109

年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基礎，擴大照顧因工作受疫情影響，

家庭生計受困等中低收入邊緣戶，除已核發 87.5 萬人紓困補助

外，持續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其中包括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以速訪、速評、速發優點，加強與社安網服務連結並通報脆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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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爰經濟陷困個案仍可納入一般急難紓困協助對象，地方政府

並可結合民間資源予以協助。基此，除經濟上援助外，並提供飲

食及日常用品等相關物資扶助，協助弱勢家庭及早回復常態生

活。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